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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莞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莞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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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7〕974 号”文核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公司债券。2017

年已全部发行完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9〕900 号”文核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9 亿元公司债券。2019

年已全部发行完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1329 号”文核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公司债券。第一

期发行 40 亿元，第二期发行 35 亿元，第三期发行 35 亿元。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机构部函〔2020〕1577 号”文核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 50 亿元。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1329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公司债券，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

投资者)(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1〕465 号”核准，发行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次级公司债券，

公司完成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为 25 亿元；公司完成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

期)，其中品种一为 3 年期，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品种二为 5 年期，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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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公司债券

名称 

简

称 
代码 发行首日 起息日 到期日 

上市流通

日 

当前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

易

场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 

17

东

方

债 

143233 2017/8/3 2017/8/3 2027/8/3 2017/8/15 
40 亿

元 
4.98%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第一

期） 

19

东

方

债 

163024 2019/11/22 2019/11/25 
2022/11/

25 

2019/11/2

8 

49 亿

元 
3.50%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面向

专业投资

者)(第一

期) 

20

东

债
01 

163927 2020/8/18 2020/8/19 
2023/8/1

9 
2020/8/26 

40 亿

元 
3.50%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面向

专业投资

者)(第二

20

东

债
02 

175182 2020/9/24 2020/9/28 
2023/9/2

8 

2020/10/1

2 

35 亿

元 
3.75%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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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名称 

简

称 
代码 发行首日 起息日 到期日 

上市流通

日 

当前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

易

场

所 

期) 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

付。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面向

专业投资

者)(第三

期) 

20

东

债
03 

175350 2020/11/2 2020/11/4 
2023/11/

4 

2020/11/1

0 

35 亿

元 
3.65%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永续次

级债券

(第一期) 

20

东

证
Y1 

175032 2020/8/25 2020/8/26 
2025/8/2

6 
2020/9/7 

50 亿

元 
4.75%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在发行人

不行使递

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

付息一次。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面向

专业投资

者)(第一

期) 

21

东

债
01 

175690 2021/1/25 2021/1/27 
2024/1/2

7 
2021/2/2 

40 亿

元 
3.60%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次级债

券(第一

期) 

21

东

证
C1 

175779 2021/3/4 2021/3/8 2024/3/8 2021/3/11 
25 亿

元 
3.95%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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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名称 

简

称 
代码 发行首日 起息日 到期日 

上市流通

日 

当前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

易

场

所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次级债

券(第二

期)（品种

一） 

21

东

证
C2 

175993 2021/4/14 2021/4/16 
2024/4/1

6 
2021/4/22 

30 亿

元 
3.70%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

行次级债

券(第二

期)（品种

二） 

21

东

证
C3 

175994 2021/4/14 2021/4/16 
2026/4/1

6 
2021/4/22 

15 亿

元 
4.20%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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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职责情况 

2021 年度，东莞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和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了受

托管理工作职责。具体履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1、查阅了发行人相关会议资料、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目； 

2、对发行人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3、对发行人重大事项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月度询证； 

4、对发行人进行了回访，监督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义务执行相关

事务。 

2021 年度，东莞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公

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东莞证券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董事长的情况予以披露，并编写了《东

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2、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公

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东莞证券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的情况予以披露，并编写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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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概况 

1、公司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19 号东方证券大厦 

3、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文忠 

4、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王如富 

5、联系电话：021-63325888 

6、联系传真：021-63326773 

7、互联网址：www.dfzq.com.cn 

8、电子邮箱：ir@orientsec.com.cn 

9、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限国债、地方债等政府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90.52 亿元、231.34 亿元和 243.70 亿元，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增加了 12.36 亿元，增幅为 5.34%，主要系公司

资产管理、证券及期货经纪、投资银行等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及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

比增长所致。最近三年，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 163.01 亿元、204.37 亿元和 181.40

亿元，2021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较 2020 年度减少了 22.98 亿元，降幅为 11.24%，主

要系股票质押项目计提的减值准备减少所致。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43.70 231.34 190.52 

营业成本 181.40 204.37 1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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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3.7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34%；营业利润

62.31 亿元、利润总额 63.07 亿元、净利润 53.73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31.04%、126.35%、97.41%，主要系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利息净收入增加所致。 

1、资产状况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3,266.0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54.82 亿元，

上升 12.19%，主要项目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905.84 亿元，占比 27.74%；货币资

金 905.56 亿元，占比 27.73%；其他债权投资 586.00 亿元，占比 17.94%；结算备付

金 254.73 亿元，占比 7.80%；融出资金 243.45 亿元，占比 7.45%；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115.03 亿元，占比 3.52%。 

2、负债状况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负债为 2,624.57 亿元，较上年末较增加 315.70 亿元，

上升 13.67%，主要项目包括：代理买卖证券款 900.12 亿元，占比 34.30%；卖出回

购金融资产款 627.42 亿元，占比 23.91%；应付债券 675.09 亿元，占比 25.72%；交

易性金融负债 165.88 亿元，占比 6.32%；拆入资金 84.86 亿元，占比 3.23%；应付

短期融资款 70.97 亿，占比 2.70%。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2.89%，较上年末的 73.13%下降了 0.24%。 

3、权益状况 

2021 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641.43 亿元，同比增长 6.49%，主要是当年盈

利所致。 

4、经营成果分析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3.7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34%；营业利润

63.21 亿元、利润总额 63.07 亿元、净利润 53.73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31.04%、126.35%、97.41%。 

5、现金流量分析 

2021 年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5.78

亿元、184.92 亿元和-69.00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减少 387.74 亿

元，主要系回购业务现金流出增加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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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 亿元，主要系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其他债权投资净减少额增加所

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减少 5.34 亿元，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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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

查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74 号”文核准，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发行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

（17 东方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汇

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00 号”文核准，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49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发行 49 亿元的公司债

券（19 东方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29 号”文核准，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发行 40 亿元的公司

债券（20 东债 01），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发行 35 亿元的公司债券（20 东债 02），

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发行 35 亿元的公司债券（20 东债 03），上述债券发行工作

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部函〔2020〕1577 号”文核准，

发行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的永续次级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发行 50 亿元的永

续次级债券（20 东证 Y1），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已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29 号”核准，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公

司完成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21 东债 01），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期限为 3 年，票面利率 3.60%。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汇入发行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465 号”核准，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次级公司债券，发行后可在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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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办理上市交易，2021 年 3 月 8 日，公司完成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次级债券（21 东证 C1），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期限为 3 年，票面利

率为 3.95%。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完成发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

开发行次级债券，其中品种一（21 东证 C2）为 3 年期，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3.70%；品种二（21 东证 C3）为 5 年期，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票面

利率为 4.20%。本期债券发行工作结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汇

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用

途的约定使用，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所有债券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并且符

合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用途，并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和监管银行对于上述债券均签订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及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管理。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

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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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期债券无增信安排，偿债计划及其他

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没有重大变化。 

最近三年，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1、1.31 和 1.50，速动比率分别为 1.31、

1.31 和 1.50，较为稳定。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75%、73.13%和 72.89%，

符合行业特征，EBITDA 利息倍数分别为 1.67、1.74 倍和 2.60 倍，有所提升。 

整体来看，公司财务结构比较稳健，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短期和长期

债务偿还能力，为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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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无贷款逾期、欠息等情况。发行人现

有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近

三年，公司合并口径营业收入分别为 1,905,209.73 万元、2,313,394.68 万元和

2,437,039.50 万元，合并口径的净利润分别为 247,873.89 万元、272,176.38 万元

和 537,313.92 万元，良好的盈利能力为发行人偿还债券的本息提供保障。随着业

务的不断发展，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偿还到期债

券本息提供保障。发行人信用记录良好，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满足相关要求，外

部融资渠道畅通，无重大事项变更及不良影响发生，流动资金充裕，能够较好地

应对债务风险。 

综上，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负债率（%） 72.89 73.13 75.75 

流动比率（倍） 1.50 1.31 1.31 

速动比率（倍） 1.50 1.31 1.31 

EBITDA（亿元） 114.09 78.10 80.2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倍） 2.60 1.74 1.67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100.00 

最近三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31、1.31 和 1.50，速动比率分别为 1.31、

1.31 和 1.50，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75%、73.13%和 72.89%，指标符合行

业特点,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最近三年，发行人 EBITDA 分别为 80.28 亿元、78.10 亿元和 114.09 亿元，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67、1.74 和 2.60，发行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对利息保障程度较高，具有良好的支付利息费用的能力，债权的安全程度较高。 

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经纪及证券金融业务、证券销售及交易

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管理本部及其他业务五大类，其中主要为经纪业务收入。

最近三年，发行人业务规模呈扩大趋势，净利润率较为稳定，盈利能力较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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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盈利能力以及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水平，进一步保障了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

同时，发行人目前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处于良好水平，这为发行人短期偿债能

力打下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发行人既具备应有的长期偿债能力，也具备应有的短期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的总体评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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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兑付

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能够按照相关约定执行偿债计划及偿债

保障措施，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021 年度，“17 东方债”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

券本金；“19 东方债”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

金；“20 东债 01”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20

东证 Y1”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20 东债

02”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20 东债 03”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完成付息，尚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21 东债 01”、“21 东证

C1”、“21 东证 C2”、“21 东证 C3”于 2021 年度发行，尚不需本息兑付。 

 

 



 

18 

第八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

务的执行情况（如有） 

不适用。 



 

19 

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证券作为“21 东证 C1”、“21 东证 C2”、“21 东证 C3”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按照简易化程序分别召开了“21 东证 C1”、“21 东证 C2”、“21 东证 C3”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

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东莞证券作为“20 东债 01”、“20 东证 Y1”、“20 东债 03”、“19 东方债”、

“20 东债 02”、“17 东方债”、“21 东债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20 东债 01”、“20 东证 Y1”、“20 东债 03”、“19 东方债”、“20

东债 02”、“17 东方债”、“21 东债 01”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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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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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

次，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

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跟

踪评级报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2022】跟踪 0290 号），维持“17 东方债”、“19 东方债”、“20 东债 01”、“20

东证 Y1”、“20 东债 02”、“20 东债 03”、“21 东债 01”、“21 东证 C1”、“21 东证

C2”、“21 东证 C3”的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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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事项 

一、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2021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二、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2021 年度，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的情况。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的情况。 

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要求披露的涉

案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五、其他重大事项 

1、董事长变更情况 

根据东方证券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公告，东方证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金文忠先生为东方证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2021 年 3 月 5 日，东方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金文忠先生为

东方证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东方证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东方证券已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东方证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登记为金

文忠先生。除上述事项外《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上述重大事项属于正常人事变动，上述人员任命不会影响东方证券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也不影响东方证券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上述人事变

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东方证券《公司章程》规定。 

2、其他董监高变动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变动情形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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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枫 执行董事 选举 2021 年 3 月，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与 2021 年 2 月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由执行董事宋雪枫先生、金文忠先

生，非执行董事俞雪纯先生、刘炜先生、周东

辉先生、程峰先生、任志祥先生，职工董事朱

静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许志明先生、靳庆鲁

先生、吴弘先生和冯兴东先生组成。同日，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金

文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金

文忠先生为公司总裁。 

俞雪纯 非执行董事 选举 

程峰 非执行董事 选举 

任志祥 非执行董事 选举 

朱静 职工董事 选举 

罗新宇 独立非执行董事 选举 

2021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罗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李翔（已离任） 非执行董事 离任 

2021 年 3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夏晶寒（已离

任） 
非执行董事 离任 

许建国（已离

任） 
非执行董事 离任 

何炫（已离任） 独立非执行董事 离任 

吴俊豪 
非执行董事 离任 2021 年 3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 2021 年 3 月，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与 2021 年 2 月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监事张芊先

生、吴俊豪先生、张健先生、沈广军先生、佟

洁女士，独立监事夏立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杜卫华先生、阮斐女士及丁艳女士组成。同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

张芊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选举杜卫华先生

为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张健 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 

沈广军 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 

夏立军 独立监事 选举 

阮斐 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 

丁艳 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 

黄来芳（已离

任） 
股东代表监事 离任 

2021 年 3 月，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刘文彬（已离

任） 
股东代表监事 离任 

尹克定（已离

任） 
股东代表监事 离任 

吴正奎（已离

任） 
股东代表监事 离任 

周文武（已离

任） 
职工代表监事 离任 

姚远（已离任） 职工代表监事 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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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副总裁、首席风

险官、合规总监 
聘任 2021 年 3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 
徐海宁 副总裁 聘任 

舒宏 
财务总监 聘任 2021 年 11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调整及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副总裁张建辉先

生不再兼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副总裁舒宏先

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公司副总裁舒宏先生不

再兼任公司首席信息官，聘任卢大印先生为公

司首席信息官。 

首席信息官 离任 

张建辉 财务总监 离任 

卢大印 首席信息官 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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